
附件一： 

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

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 

 

公共选修课(以下简称“公选课”)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

的选修课程，是各专业教学计划重要组成部分。为进一步加

强公选课管理，严格质量标准，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学

籍管理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公选课是指由学校组织开设、供全校学生选修的

课程，其目的是完善学生知识结构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。 

第二条 学校对公选课进行统一规划，建立公选课课程体

系，同时引入优质网络课程资源作为补充，以保证公选课开

出的数量和质量。 

第三条 学生选修学习时间为第 2-5 学期(五年制 2-9 学

期)。学生在读期间应选修不低于 6 学分的公选课，公选课

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。 

公选课共分为四类，分别为艺术素养类、人文素养类、

科技素养类和其他类别。公选课每门课程最低学分为 0.5 学

分，最高不超过 1.5 学分。 

第四条 申报开设公选课的教师原则上应具有高校教师

资格且具备讲师及以上职称，有较强的责任心，学术水平高，

教学效果好。符合开课资格的教师每学期只允许申报开设 1

门公选课，如课程成熟且教学质量好，经教务处审批，可允

许每学期开设 2 门公选课。 



第五条 每学期第 14-15 周，各单位组织任课教师填写

《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公共选修课开课申请表》，并同时

提交申请开设课程教学大纲、备选教材或讲义等。 

第六条 教务处组织专家，对申报课程提交的教学文件及

教师的教学能力进行评审，确定可以开设的公选课。 

第七条 每学期初第一周由教务处公布公共选修课开课

情况：课程简介、任课教师简介、教学目的、学习要求、使

用教材、考核方式、上课时间、地点等，供学生选修参考。 

第八条 公选课开课时间一般从第 4 周开始，第 2-3 周为

学生选课时间。选修人数不足 30 人的课程，不开课。 

第九条 公选课开出后，任课教师不得随意调课。任课教

师因病、因公出差需要停课，须提交申请，报所在系部和教

务处批准。 

第十条 学生正式选修后，不得中途退选，不得擅自缺课、

缺考；选修相同课程不重复计算学分。任课教师应严格遵守

课堂纪律和考勤制度，学生必须按时参加所选课程的学习，

完成教师规定的作业；缺课达所选课程 1/3 及以上学时或作

业缺交 1/3 及以上者，成绩以零分记。 

第十一条 公选课最终成绩评定由考勤、讨论、作业、考

试等方式综合评定。考核成绩一律以百分制计。成绩合格者，

取得相应学分，成绩不合格者不记学分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
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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